
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推行环境、水、交通 

区域评估实施方案（试行） 

为落实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以及《北京市进一步深

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

创新评估评价方式，减少项目落地时间，节约投资成本和社会资

源，就编制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以下简称“控规”）阶段试行

环境、水、交通区域评估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区域评估内容 

本实施方案规定的区域评估，包括控规编制阶段，控规组织

编制机关（包括各区政府、经开区管委会、副中心管委会等，下

同）同步组织开展的环境、水、交通区域评估。 

二、实施范围及编制主体 

（实施范围 

北京城市副中心、中关村科学城、怀柔科学城、未来科学城、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有条件的区域，以及各区新编控规并且以

新建为主的街区。 

（编制主体 

控规组织编制机关是开展区域评估的责任主体。 

三、明确工作重点

（一）规范管理 

2020 年底前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交通委制订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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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各专项领域评估的实施细则、技术要求。 

（科学编制 

控规组织编制机关应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，采取政府购买服

务的方式，科学组织编制各专项区域评估报告。评估报告编制应

符合各专项区域评估的技术要求，充分利用已有的各专项规划成

果，并与分区规划对接。评估成果供进驻的建设单位免费共享。 

（分步实施 

2020 年底前，控规组织编制机关在各区至少开展一个区域 

评估工作试点，评估报告经行业主管部门审查后，将评估结论及

审查意见纳入控规成果。2021 年起，全面推行区域评估，出台

审查管理办法，明确审查流程、实施监督方式等。控规组织编制

机关随控规编制同步启动区域评估工作，经审查后纳入控规成果。

鼓励控规组织编制机关提前谋划，结合城市空间结构在大范围内

整体开展区域评估工作，已编制控规的地区，也可按需补充完善 

区域评估。 

（简化管理 

根据严格准入、边界清晰、动态调整的原则，实施区域评估

的区域，可对区域内建设项目采取下放审批权限、直接准入、许

可准入、备案制、告知承诺制或容缺后补等简化审批管理要求。

具体要求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。 

四、明确各专项评估基本要求 

（一）环境评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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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组织编制机关应按要求组织开展园区控规环境影响评

价和街区层面控规环境影响评价，并根据生态环境部门审查意见

调整完善规划内容，提升规划生态环境合理性。园区控规环境影

响评价依据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》《开发区区域环

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》等标准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；街区层面控

规环境影响评价按照《街区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境评价技术指

南（试行）)）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。评价结论及审查意见提出的

生态环境要求应纳入土地出让条件，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前告知建

设单位。 

（水务评估 

按照相关上位规划和涉水法律法规要求，并结合各区河湖水

域空间划定等水务专项规划成果，在本区域控规编制过程中同步

开展区域水影响评价。区域水影响评价要以街区为单位，分析控

规中的人口、土地利用、建筑规模等指标与区域内水资源、水环

境、水生态、水安全、水土保持等方面相关管控要求的相互匹配

程度，明确并落实河湖水域、蓄滞洪（涝）区、供排水设施等空

间位置和指标，并综合考虑节水型社会、海绵城市、水土保持等

建设要求，对水务设施与区域开发规模、强度分布、空间布局、

建设时序等进行综合平衡，提出水务约束、引领、服务保障的综

合方案。区域水影响评价报告与审查意见所提出的水务管控要求

与指标应纳入土地出让条件，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前告知建设单位。 

（交通评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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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有关上位规划和交通行业法律法规相关要求，结合综合

交通规划和各类交通专项规划成果，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过程

中同步编制区域交通影响评估报告，并根据交通主管部门审查意

见优化完善规划内容，提升规划与交通的协调性。区域交通影响

评估应结合区域土地利用、功能定位、人口就业等对规划范围涉

及的道路、轨道、公交场站、停车等交通设施的规模和布局能否

适应区域交通出行需求进行评估，对交通设施与区域开发规模、

强度分布、空间布局、建设时序、运行安全等进行综合平衡，提

出优化调整建议；对建设地块提出差别化准入条件和出入口、内

部道路、交通组织、停车位配建等具体要求。区域交通影响评估

报告及审查意见提出的相关交通要求应纳入土地出让条件，在土

地出让或划拨前告知建设单位。 

五、保障机制 

（加强组织实施，明确责任分工 

控规组织编制机关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各

项评估负责部门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区域评估工作按计划顺利

推进、取得实效。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要加强统筹协调，市生态环

境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交通委要切实履行部门职责，指导各区开展

各专项评估工作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。 

（强化全过程监督监管，确保有序发展

结合现有分级审批和分级监管的工作机制，逐步构建与区域

评估相适应的监督监管体系，通过“多规合一”平台、常规监测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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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联合验收、随机抽查等多种途径加强事中事后沟通及管理。

交通相关要求纳入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和项目规划设计方案，经行

政许可后可通过规划核验进行统一核查。要加强信用评价在区域

评估领域的应用，对严重失信的建设单位实施联合惩戒，并记入

信用档案，不再享受改革措施。控规组织编制机关要加强对改革

的监督管理，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估，提出改进措施。 

（三）把握规划实施节奏，加强区域开发时序管理 

在区域开发过程中，环保、水务、交通等基础设施应优先建

设，或与开发建设项目同步建设同步投运，发挥好环保、水务、

交通等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。 
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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